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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合作社资本的功能 
——以资本与惠顾的功能比较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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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合作社的目的是同社员开展特定活动并最终满足社员需求，这一目的被称为互助目的。合作社

的互助目的决定了惠顾具有社员资格决定功能而资本不具有社员资格决定功能，也决定了惠顾具有合

作社所有权配置功能而资本不具有该功能。此外，合作社立法通常允许合作社“资本可变”，因而合

作社资本的信用评价功能很弱。合作社资本的基本功能就是作为合作社的生产要素，即充当实现合作

社互助目的的经济手段。当前我国农民合作社实践中普遍出现的“纯投资者社员”“资本控制”“一股

一票”“按股分红”等资本不规范现象实际上是合作社资本功能异化的表现，因而有必要从立法上对

这些资本不规范行为进行规制，具体措施包括强化对资本不规范行为的法律约束和优化合作社融资法

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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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农民合作社资本不规范现象引发的思考 

 

自 200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施行以来，我

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农民合作社)的数量快速增长。截至 2024 年 10 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

民合作社已达 214 万家，农民合作社联合社 1.5 万家
①
。然而，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又一直与“不规

范”相伴
②
。 

所谓“不规范”，是指农民合作社的组织运行与业务开展不符合法律要求，尤其表现为资本不规

范。根据法律规定，一个人要成为社员就应当惠顾(即利用或使用)合作社；合作社应当按“一人一票”

由社员进行民主管理；合作社分配应当“按惠顾返还盈余”实行按劳分配；同时，投资者从合作社获

得的资本报酬数额应当受到限制，即“资本报酬有限”
③
。但在实践中，大量合作社由大户或者龙头

企业组建，不惠顾合作社的“纯投资者”社员普遍存在[1]。相应地，资本控制常取代社员民主管理，

成为“合作社不规范发展的主要表现形态”[2]。而在资本控制之下，合作社在表决上大多实行“一股

一票”而非“一人一票”，在分配上实行按股分红而非“按惠顾返还盈余”[3]，甚至投资者的资本报酬

数额完全不受限制。有研究指出，如果将“盈余按惠顾额返还比例超过 50%”作为合作社认定标准，

那么，“在 500 家农民合作社中，99.6%的合作社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4]。 

不过，学界对我国农民合作社的“不规范”并非都持否定态度。有学者认为，“要允许不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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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社同时并存，特别对于一些新型合作社形态也没必要忙着规范它”，“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

规定，就不宜以理想主义色彩的合作社理念来评价、判断和规范丰富多彩的合作社实践”[5]。另有学

者指出，“凡是存在的就有一定的生命力，就对农民有一定的好处。只要能够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

改善农民的境况，就应允许其自由发展，而不必看重其是否存在依托或者存在何种依托，不宜过分强

调什么或反对什么”[6]。此类宽容农民合作社“不规范”的观点被有的学者总结为“中国实用主义合

作社理论”——“实用主义发展理念主张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不必过度追求标准、原则，农产

品生产者能够从中受益即可”，并指出这种观点在我国的影响非常大，“现实中实用主义合作社理论成

为指导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主流思想”[7]。 

当前农民合作社的“资本不规范”现象必定引发人们的思考：如果“纯投资者”可以成为合作社

社员，合作社可以被资本控制从而在表决上实行“一股一票”、在分配上“按股分红”且资本报酬不

受限制，那么，合作社与投资者所有制企业(如公司)之间有何本质区别？如果两者之间没有本质区别，

那么，政府扶持农民合作社的正当性何在？农民合作社还有无必要作为一类独立的法律主体存在？可

以说，我们如何看待农民合作社的“资本不规范”，不仅是一个学术争议问题，更是一个关涉农民合

作社发展前途的实践问题。鉴于此，本文拟对合作社资本的功能进行探讨，以期从根本上回答当前农

民合作社的“资本不规范”行为是应被宽容以待还是应受到法律规制的问题。 

 

二、合作社的互助目的 

 

合作社资本的功能由合作社的目的决定，因此，讨论合作社资本的功能必须先考察合作社的

目的。 

(一) 合作社的目的：实现社员互助和满足社员需求 

考察合作社的目的，是了解社员为什么成立合作社。在与自然的斗争和与同类的竞争中处于弱势

地位的个体，只有通过互助才能生存或发展，合作社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处于弱势地位的社员进行互

助的组织形式[8](9−19)。换言之，社员成立合作社的目的，是通过社员互助改变自身弱势地位以求生存

或发展。从各国的合作社实践来看，任何一种合作社的成立莫不如此。例如，分散的农业生产者为改

变其在农用物资采购、农产品销售上的议价劣势，可能联合成立农用物资采购合作社、农业生产者合

作社和农产品营销合作社；单个消费者为改变其相对于批发商和零售商的议价劣势，可能联合成立消

费者合作社；出租车司机相对于收取管理费、享有出租车经营权的出租车公司而言是弱势的，于是就

有了司机自己组建的城市出租车运输合作社；难以从商业银行融资的小生产者或者为对抗高利贷盘剥

的弱势群体，可能成立信用合作社；支付不起商业保费的低收入群体，可能成立保险合作社；没有能

力购买商品房的低收入群体，可能成立住房合作社；托育合作社的社员是那些难以承受高昂幼儿托育

成本的父母；患病、孤独、行动不便且经济不宽裕的老年人是弱势群体，于是有了养老合作社；殡葬

合作社的社员是那些支付不起殡葬公司高昂收费的低收入者；工人合作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工人们

需要合力创造就业机会；娱乐和旅游合作社的社员是那些希望以更便捷、更便宜的方式获得市场不能

提供的娱乐与旅游产品的人；等等
④
。 

那么，社员互助是如何满足社员需求的呢？社员互助实质上就是社员合作行动并从中受益，集中

体现为社员共同与合作社开展特定活动并由此满足各自的需求。例如，在农用物资采购合作社和消费

者合作社，社员通过购买合作社从外部批量采购的物资、消费品和服务，分享合作社批量采购的价格

优惠；在农业生产者合作社和农产品营销合作社，社员通过将农产品交付给合作社，再从合作社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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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这些农产品的议价优势中获益；在城市出租车运输合作社，司机通过利用合作社提供的服务且免

交管理费而获得更多收入；在信用合作社，社员在合作社储蓄并取得利息，同时从合作社获得低利率

贷款；在保险合作社，社员从合作社购买低费率保险；在住房合作社，社员通过向合作社支付较低的

费用而获得合作社提供的住房服务；在托育合作社和养老合作社，社员通过向合作社支付可负担的费

用而获得后者提供的托育服务和照护服务；在殡葬合作社，社员及其家庭可以从合作社获得低于市场

价格的个性化、专业化和有尊严的葬礼服务；在工人合作社，每个社员通过向合作社提供劳动而获得

工作和报酬；在娱乐和旅游合作社，社员通过向合作社支付较低的费用而获得合作社提供的娱乐与旅

游产品；等等。 

综上，既然社员互助“集中体现为社员共同与合作社开展特定活动并由此满足各自的需求”，那

么，合作社的目的就是实现社员互助和满足社员需求。“确实，尽管合作社在不同法域可能存在不同

程度和性质的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合作社都被法律视为一个为了其社员——这些社员就是合作社

的消费者、供应商或工人——的利益而经营的实体。这一组织性目标可以称之为‘互助目的’(mutual 

purpose)……”[9](22−23)实际上，关于合作社目的的互助性，在许多有关合作社的国际文件和立法中均有

体现[10]。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 2 条亦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互助性经济组织。 

从合作社互助目的的构成来看，其包含同社员开展特定活动与满足社员需求两个要素。“更确切

地说，合作社的目标(或‘互助目的’)包括两个要素：使社员受益的最终目的和为实现这一目的而采

取的特定行动。”[9](23)其中，“同社员开展特定活动”是指合作社同社员进行与合作社业务相关的具有

持续性、稳定性的经常性业务交易，如生产、营销类合作社从作为其供应商的社员处购买业务所需的

产品或物资；消费类合作社向作为其消费者的社员出售商品或服务；工人合作社雇用其社员(工人)的

劳动。“满足社员需求”则是指满足社员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基本需求。这是一种只有通过社

员直接参与才能获得满足的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 

(二) 互助目的与营利目的、非营利目的之比较 

法律上的实体的目的有两类：营利目的(for-profit purpose)和非营利目的(not-for-profit purpose)。互

助目的同这两者既有相似性，也有区别。 

1. 互助目的与营利目的之比较 

实体目的的营利性指的是获取利润并将其分配给该实体的投资者
⑤
。在我国，公司属于典型的营

利实体，其目的是获取利润并将其分配给股东。从股东的角度看，该公司的目的就是满足股东的利润

分配需求。由于合作社的互助目的包含了满足社员需求，这就使得满足股东利润分配需求的营利目的

与满足社员需求的互助目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两者的区别也很明显。 

其一，对开展特定活动的要求不同。合作社同社员开展特定活动是合作社互助目的的要素之一，

合作社必须同其社员开展经常性业务交易，这不仅为实现合作社最终目的所必需，也为社员加入合作

社满足其个人利益(individual interests)所必需[9](23)。营利实体则不存在同其成员(如股东)开展经常性业

务交易这样的特定活动，营利实体的“经济活动只是营利实体追求其最终目的的手段，且经济活动是

否发生在营利实体与其成员之间并不重要”[9](23)。例如，汽车制造公司不要求其股东经常性地从公司

购买汽车，汽车销售公司也不要求其股东向公司交付汽车产品。 

其二，需求的范围与性质不同。合作社所满足的社员需求包括社员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

需求。这是一种通过社员自身参与才能获得满足的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是人的基本需求，而股东的

利润分配需求则是一种无限需求。 

2. 互助目的与非营利目的之比较 

非营利目的指的是不向特定人分配利润的公益性目的或其他非营利目的
⑥
。“非营利实体的典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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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和基金，其既可以从事非经济活动也可以从事经济活动，不过，其从事经济活动产生的利润(如

果有的话)并不向成员(以及/或者发起人、董事和管理人员等)进行分配。”[9](20)  

由于合作社不具有营利性，即不以获取利润并分配给社员为目的，因此，合作社的互助目的与非

营利实体的目的便具有相似性。确实，有的立法对这两者不加以区分。例如，美国《纽约州合作社公

司法》第 1 条第 3 节第 d 款规定：“合作社公司应当被归类为非营利公司(nonprofit corporation)，因为

其主要目的不是为自身赚取利润，也不是为了向投资资本支付股息，而是为其成员取得合作行动的经

济优势提供服务和手段——包括向其成员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支付公平合理的回报。”[11](270−271)美国《犹

他州统一农业合作社协会法》第 3-1-2 节第 10 项第 b 款规定：“合作社协会应当被归类为且被视为非

营利公司(nonprofit corporation)，因为合作社协会的主要目的不是向投资资本支付股息，而是为农产品

生产者从他们的产品中获得合理、公平回报提供服务、手段和设施。”[11](300)但是，互助目的不同于非

营利目的，两者存在显著区别。 

其一，对开展特定活动的要求不同。合作社同社员开展特定活动是合作社互助目的的要素之一，

合作社须同社员开展经常性业务交易这一特定活动，而非营利实体则不必同其成员以及(或者)发起人

开展经常性业务交易。例如，公立医院不要求其发起人经常性地从医院购买医疗服务；各种社会团体、

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也都不要求其成(会)员以及发起人同其进行交易。 

其二，最终目的不同。合作社以满足社员需求为最终目的，而非营利实体的设立是出于公益性目

的或其他非营利目的。换言之，非营利实体的设立不是为了满足其成员以及(或者)发起人的需求。非

营利实体即使有利润，也不向这些特定主体分配，“合作社有时也被笼统地概括为‘非营利性’，而事

实上非营利性机构在概念上与合作社有很大的区别。非营利性机构最根本的特点是这类企业组织的控

制人——包括它的成员、董事及其他高级职员——不得参与企业净收益的分配”[12](22−23)。  

综上，互助目的既不同于营利目的，也不同于非营利目的。正因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民法典》)第 96 条规定“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为特别法人，即营利法人和非营

利法人之外的一类法人。 

 

三、合作社资本不具有社员资格决定功能 

 

企业资本的常见功能之一是决定个体是否具备企业成员资格，即向企业出资通常是取得企业成员

身份的必要条件之一。例如，个体向投资者所有制企业(公司)出资是其取得股东身份的必要条件。不

过，合作社的互助目的决定了合作社资本并不具有社员(成员)资格决定功能。 

(一) 惠顾是个体取得社员身份的一个必要条件 

个体成为社员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包括必须具备的情形和不得具有的情形。前者为社员积极资格，

后者为社员消极资格[13]。如上文所述，合作社的目的是实现社员互助，即同社员开展特定活动(即经

常性业务交易)并最终满足社员需求。相应地，合作社若要实现其满足社员需求这一最终目的，也必

然要求社员同其开展经常性业务交易。基于此，个体同合作社开展经常性业务交易就是该个体取得社

员身份的一个必要条件。此为社员积极资格。 

对于社员同合作社开展的经常性业务交易，合作社理论称之为惠顾(patronize 或 patronage)。作为

动词，惠顾指的是社员对合作社服务和设施的利用/使用或者同合作社交易，包括作为消费类合作社的

消费者社员从合作社购买商品或服务，作为生产、营销类合作社的供应商社员向合作社交付合作社业

务所需的产品，作为工人合作社的雇用社员向合作社提供劳动。作为名词，惠顾则指社员利用/使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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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的情况或者同合作社交易的情况。 

引入“惠顾”这一概念后，上文关于社员资格的表述可以转换为：合作社的互助目的决定了惠顾

是个体取得社员身份须具备的一个条件。个体只有惠顾合作社，才有可能被合作社接纳为社员；相反，

个体若不惠顾合作社，则不可能成为合作社社员。换言之，惠顾具有决定社员资格的功能。 

(二) 出资不是个体取得社员身份的必要条件 

同惠顾是个体取得合作社社员身份必须具备的条件不同，个体向合作社出资不是个体取得社员身

份的必要条件。 

诚然，合作社需要社员出资。这是因为，如果完全没有社员出资，合作社就不可能成立，各个体

社员的社员身份更无从谈起。也正因此，从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的传统到当前国际公认的合作社原则

均要求社员向合作社出资
⑦
。同时，合作社立法通常也要求合作社有资本，有的立法还明确将出资作

为个体取得社员身份的条件[9](35−36)。例如，《瑞士债法典》第 853 条第 1 款规定，“合作社发行股份证

明的，其每位社员至少应当拥有一份”[14](253)；《韩国合作社法》规定，每一社员须按照合作社章程的

规定出资至少一单位资本股份(但最多不超过资本股份单位总数的 30%)[15]；等等。此外，一些学者也

认为社员应当向合作社出资，“合作社虽为人的结合，然业务经营，仍需资本联营，而资本的来源，

应由全体社员的合力，以出资方式构成之。此种出资为人的结合之物的表现，也是合作事业的财产

基础”[16]。 

然而，合作社需要社员出资并不意味着合作社必须将出资作为个体取得社员身份的必要条件。实

践中，合作社允许甚至主动邀请他人入社且不要求其出资的现象并不鲜见。在域外，一些国家和地区

的合作社仅要求社员同合作社交易而不要求其出资。例如，荷兰农民加入合作社一般不需缴纳股金，

只要自愿参加，同合作社发生经济交往即可。在丹麦，加入合作社也不需要缴纳股金，任何人只要与

合作社有购销关系并接受合作社的交易合约，利用合作社的设施、设备和条件，就可以成为合作社的

社员，并拥有股份。社员占有股份的多少，取决于购销产品的数量[17]。 

从已有合作社立法来看，也并非都将出资作为个体取得社员身份的必要条件。例如，美国《统一

有限合作社协会法》第 1001 节规定，“对于需要成员所做的任何出资，组织规则须对其金额、方式或

认定方法作出规定，或者须授权董事会作出规定”[11](155)，即出资问题由合作社决定。我国《农民专

业合作社法》同样没有规定每个社员必须出资，该法第 12 条规定的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有符

合章程规定的成员出资”是针对合作社设立而言的，至于每个社员是否必须出资并不过问，而由合作

社章程规定。 

个体取得社员身份不一定以该个体向合作社出资为条件，是因为个体只要惠顾合作社，就可以向

合作社贡献资本。上文所述的荷兰和丹麦的合作社不要求入社者出资，但要求入社者同合作社交易(即

惠顾合作社)就是如此。只要入社者惠顾合作社，合作社就可以将其应当支付给入社者的惠顾款的全

部或一部分予以扣留，作为入社者对合作社的投资。此处的惠顾款，指的是因社员惠顾合作社产生的

且应当由合作社向社员支付的相关款项，典型如惠顾返还款(合作社应当返还给社员的盈余)与交易款

(如社员向合作社交付农产品时合作社向其支付的货款)。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亦规定了“惠顾

返还款(盈余)扣留投资”，该法第 44 条第 3 款规定：“经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表决同意，可以将

全部或者部分可分配盈余转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出资，并记载在成员账户中。”正因如此，有学

者指出，“理论上，社员身份的取得同社员出资可以没有关联，而是同其他因素(如与合作社交易)

相关”[9](36)。 

综上所述，合作社的互助目的决定了社员必须惠顾合作社，且社员只要惠顾合作社就可以向合作

社贡献资本。换言之，合作社的互助目的决定了惠顾具有社员资格决定功能而资本不具有社员资格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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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功能。 

 

四、合作社资本不具有企业所有权配置功能 

 

企业资本的常见功能之二是配置企业所有权(包括对企业的控制权与对企业剩余的索取权[11](20))，

即企业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一般按成员的出资情况配置。例如，投资者所有制企业(公司)的控制权与

剩余索取权归属于股东，且股东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大小取决于股东出资比例的大小。不过，合作

社的互助目的决定了合作社资本不具有企业所有权配置功能。 

(一) 惠顾而非资本是确定合作社控制权归属的关键性标准 

社员是合作社的所有者，但并非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合作社的社员。如上文所述，惠顾是个体取得

社员身份的条件，合作社的社员应当是合作社的惠顾者。因此，当我们说“社员是合作社的所有者”

时，实际上是指只有惠顾合作社的社员才能够成为合作社的所有者。“只有满足合作社资格要求的合

作社参与者才允许成为合作社的所有者……‘合作社是谁的，由谁控制的，以及让谁受益的’？答案

只有一个，那就是社员。”[18]那些不惠顾合作社的人(不论其是否被称为社员)，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应当

成为合作社的所有者。既然只有惠顾合作社的社员(以下称惠顾者社员)才能成为合作社的所有者，而

合作社所有者又是对合作社享有控制权的人，那么，对合作社享有控制权的人必定是合作社的惠顾者。

换言之，惠顾是确定合作社控制权归属的关键性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惠顾确定合作社控制权归属是就集体意义上的控制权归属而言的。惠顾者社

员对合作社的控制，仅指其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集体以民主的方式对合作社行使控制权(他们行使控

制权的基本方式是“一人一票”制下的“多数决”)，而单个惠顾者社员或者部分惠顾者社员——无论

他们对合作社的惠顾量有多大——均不得享有合作社控制权。 

与惠顾确定合作社控制权归属不同，资本不能确定合作社的控制权归属。社员在合作社中享有的

表决权大小并不按照社员的出资额比例分配，更多的出资不能换取更大的表决权，更无法换取合作社

的控制权。同时，合作社也不是由出资者集体控制，社员即使不向合作社出资，也参与对合作社的集

体控制，而有的人(如合作社的外部投资者)即使向合作社出资，也不能参与对合作社的集体控制。 

(二) 惠顾而非资本是分配合作社剩余的基本依据 

合作社剩余，包括合作社年度盈余和合作社最终剩余资产。前者指的是合作社可以向其所有者分

配的年度盈余，后者指的是合作社解散清算时可以向其所有者分配的剩余资产。 

1. 惠顾而非资本是合作社年度盈余分配的基本依据 

从合作社年度盈余的形成来看，合作社年度收益依次扣除经营成本、弥补亏损、留存公积金等以

及向投资者支付资本报酬(典型如股息)后剩下的部分即为合作社年度盈余。合作社年度盈余不仅不实

行“按资分配”，而且根本不向出资者分配。从前述合作社年度盈余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合作社向

投资者支付的资本报酬在合作社年度盈余形成之前就被扣除。原因在于，合作社是惠顾者所有而不是

投资者所有的企业，相应地，在界定属于合作社所有者/惠顾者的年度盈余的范围时，属于投资者的资

本报酬应该被排除在外。换言之，只有当合作社向投资者支付完资本报酬之后的盈余，才是真正属于

合作社所有者/惠顾者(社员)的年度盈余。 

合作社年度盈余分配的基本规则是按各社员的惠顾情况分配，因为合作社为惠顾者所有，且合

作社年度盈余归根到底来自社员对合作社的惠顾。在域外，合作社立法都会对该基本分配规则加以

规定
⑧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也有类似规定

⑨
。惠顾情况在不同类型合作社中可以通过不同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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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衡量。例如，在生产者合作社、营销合作社和消费者合作社，惠顾情况可以通过交易实物量或交

易金额衡量，包括社员向合作社交付和从合作社购买实物、服务的数量和交易金额。又如，在工人合

作社，惠顾情况可以通过社员向合作社提供的劳动量(如工时)和从合作社获得的工资额来衡量
⑩
。 

2. 惠顾而非资本是合作社最终剩余资产分配的基本依据 

从资产的形成来看，解散清算时的合作社资产在清偿债务、返还出资并支付资本报酬后剩下的部

分即为合作社最终剩余资产。同合作社年度盈余一样，合作社最终剩余资产不实行按资分配，也不向

出资者分配。从前述合作社最终剩余资产的形成可以看出，合作社向投资者返还的出资和支付的资本

报酬在合作社最终剩余资产形成之前就已扣除。原因同样在于，合作社是惠顾者所有而非投资者所有

的企业，相应地，在界定属于合作社所有者/惠顾者的最终剩余资产的范围时，属于投资者的出资和资

本报酬当然排除在外。 

由于合作社为惠顾者所有，且合作社的最终剩余资产主要来自社员对合作社的惠顾，因此，合作

社分配最终剩余资产的基本规则也是按社员惠顾情况分配。这在域外立法中亦有明确规定。如《俄罗

斯联邦民法典》第 109 条第 4 款在第 1 项规定“合作社的利润按社员的劳动进行分配”的基础上，

接着在第 2 项规定，“合作社清算之后和清偿债权人的请求之后所余的财产也依照上述办法进行分

配”[19](77)。又如，美国《犹他州统一农业有限合作社协会法》第 3-1-20 节第 3 款规定，“协会解散时，

其资产应按下列方式和顺序进行分配：(a)支付协会的债务和开支；(b)向任何投资者按面值返还其资本；

(c)按记入惠顾者账户的任何惠顾资本额比例支付；(d)如果还有剩余，则将其在解散前最后五年内或于

董事会确定的一个更长的切实可行时期内的任何时候已成为该协会成员的惠顾者之间，按照他们在该

时间段的惠顾情况进行分配”[11](323)。 

 

五、合作社资本具有弱信用评价功能和一般生产要素功能 

 

除了决定成员资格与配置企业所有权，企业资本的其他常见功能还包括信用评价功能以及生产要

素功能。合作社资本亦具有信用评价功能，但合作社资本的信用评价功能体现得较弱。另外，合作社

资本具有生产要素功能。 

(一) 合作社资本具有弱信用评价功能 

信用是所有交易的基础，因为信用关乎交易安全。评价市场主体信用的标准有多个，资本为其中

之一。正因如此，资本便具有了信用评价功能(尽管资本信用在当代正逐渐减弱[20])，即被交易相对人

用于评价市场主体信用水平和信用能力的功能。不过，资本的信用评价功能若要正常发挥，除了需要

资本确定并公开外，一般还离不开资本本身的相对稳定。否则，交易相对人就不能据其进行信用评价。

例如，为了维持公司资本的信用评价功能，大陆法系公司法通过“资本三原则”(资本确定、资本维

持与资本不变)要求公司资本确定、公开与稳定。 

但是，合作社的资本通常不具有稳定性，因为合作社立法允许合作社资本可变。在域外，有的立

法明确宣布合作社“资本可变”(或类似表述)。例如，《非洲统一合作社法》第 52 条规定合作社资本

可变[21]，《比利时公司法典》规定合作社为资本可变的公司[22]。又如，《欧盟合作社法》第 1 条第 2 款

规定，“合作社认购的资本须被划分为股份”，“合作社社员数量和资本可变” 。有的立法则强制性规

定合作社资本可变。如《瑞士债法典》第 828 条第 2 款规定，“法律禁止成立资本事先确定的合作

社”[14](247)。《意大利民法典》第 2520 条第 1 款规定，“社员数和社员的变化，不要求变更设立文件……

即使合作社是有限责任的，合作社的资本也不被确定为一个预定的总额”，第 2521 条第 3 款规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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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中不得载明资本总额，也不得载明社员对尚未完成实缴股份部分出资的总额”[23]。 

从内涵来看，合作社资本可变，是指合作社资本可以随着资本的认购和退还不断变化，而合作社

无需修订章程、披露或采取其他特定行动[9](36)。其中，资本的认购指新社员入社时出资；资本的退还

指社员退社时返还出资(俗称退资)；“无需修订章程、披露或采取其他特定行动”则是指法律对因新社

员出资和向退社者退资所引起的资本增减不做特定程序要求，包括修订章程(指社员大会通过合作社

资本增减的决议并修订合作社章程)、披露(指向公众披露包括在减少资本时通知或公告合作社债权人)

以及采取其他特定行动(如在债权人提出异议时进行债务清偿或提供担保)。而公司资本的变动则须满

足法定的程序要求。例如，公司立法一般要求公司须有注册资本且注册资本金额须予以登记公示，禁

止股东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公司注册资本的变动须遵循严格的程序(包括公告债权人、偿还债务或

提供担保以及修订公司章程等)。由此可见，当我们说合作社资本可变时，实际上是指法律对合作社

因社员入社与退社导致的社员资本变动不作特定程序要求(但要注意，除入社出资与退社退资之外的

资本变动一般要遵守法定程序要求)。而当我们说公司不具有资本可变的特征时，并不是说公司资本

绝对不能增减，而只是指其变动需要满足特定程序要求。 

立法允许合作社资本可变的原因，就是方便社员入社和退社。如果每一次入社都需要合作社就资

本的增加修订章程，或者每一次退社都需要合作社就资本的减少修订章程，并告知合作社债权人提出

异议且基于债权人的要求偿还债务或提供担保，就提高了社员入社和退社的门槛和难度，不利于合作

社自愿和开放的社员资格原则的落实。但不可忽视的是，资本可变立法下的社员退社退资自由又确实

会影响合作社资本的信用评价功能：一个理性的交易相对人对合作社随时有可能减少的资本不可能产

生足够的信赖，即合作社资本的信用评价功能将因资本可变立法的冲击而弱化。 

(二) 合作社资本的唯一基本功能：生产要素功能 

任何企业的资本都有一项基本功能，就是作为企业的生产要素。合作社资本也不例外。如前文所

述，合作社资本在成员资格确定、企业所有权配置以及信用评价等方面的功能均无体现或体现得不明

显，因此，生产要素功能——作为实现合作社互助目的的经济手段——不仅是合作社资本的基本功能，

而且是合作社资本的唯一基本功能。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合作社资本同公司资本作用不一样，因

为合作社有一项与合作社特有目的相一致的特别制度，其使得资本的唯一角色就是充当生产要素。禁

止或限制向社员出资支付报酬的规则就是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9](42)“合作社资本的唯一角色，就

是为合作社的经营与合作社目的的实现提供经济手段。”[9](38) 

合作社资本的基本功能仅仅是充当生产要素和作为实现合作社互助目的的经济手段，这归根到底

源于合作社以人为本的特有企业哲学。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所有制企业中，资本是企业的主宰，人的

劳动亦隶属于资本。“投资者所有制企业的基本信念是，人的首要动机是经济理性的。根据假设，个

人会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行事，并追求经济回报的最大化。人类的最高利益被简化为经济利益。因此，

如果要实现经济回报的最大化，则投资者所有制公司的所有者必须将人的劳动和原料视为需要加以最

小化的投入成本。”[24]而在合作社，资本是满足人的需求的手段，资本为人所用。在这样的企业哲学

下，合作社资本的基本功能必定只是充当实现合作社互助目的的经济手段——“合作社拥有与其他企

业完全不同的基本价值、原则和哲学，这使得合作社资本区别于其他企业的资本”[26]。 

 

六、结论与建议 

 

合作社资本的功能决定了我们应如何看待农民合作社实践中普遍出现的资本不规范现象。“纯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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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社员”“资本控制”“一股一票”“按股分红”等资本不规范现象实际上是合作社资本功能异化的

表现。由于合作社资本不具有社员资格决定功能而惠顾才是个体取得社员身份的必要条件，因此不惠

顾合作社的纯投资者就不应当成为合作社的社员；同时，由于合作社资本不具有企业所有权配置功能

而惠顾才是确定合作社控制权归属的关键性标准和分配合作社剩余的基本依据，因此，合作社不能由

资本控制，不得实行“一股一票”和“按股分红”。否则，合作社与投资者所有制企业之间就没有了

本质区别，相应地，政府扶持农民合作社就失去了正当性，农民合作社也就没有必要作为一类独立的

法律主体存在。因此，我国法律应当对当前农民合作社的资本不规范行为进行规制，主要从两个方面

着手。 

一是强化对合作社资本不规范行为的法律约束。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虽然规定了社员应当

惠顾合作社，规定合作社在治理上按一人一票制实行社员民主管理、在分配上实行按惠顾返还盈余，

以及限制合作社资本报酬，但对违背这些要求(法律义务)的资本不规范行为几乎没有规制手段，包括

该法第九章“法律责任”部分(一共四条)亦没有一条针对资本不规范行为。现行法律对资本不规范行

为几乎没有约束力。因此，规制合作社资本不规范行为需强化对该类行为的法律约束，包括从立法上

规定相关监督检查制度，以及明确资本不规范行为的不利后果(法律责任)，如责令停止和改正违法行

为、罚款、责令解散合作社或转换为其他类型企业等。 

二是优化合作社融资法律制度。合作社资本不规范行为往往同合作社的资本状况、资本结构和融

资方式有关，资本缺乏尤其是社员自有资金投入不足而需依赖他人投资的合作社更易出现资本不规范

行为。由此来看，帮助资本缺乏的合作社融入合适的资本，可以减少资本不规范行为的发生。当前我

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的合作社基本融资方式仅为社员出资一种，不足以解决农民合作社普遍

存在的资本缺乏问题。因此，规制合作社资本不规范行为，有必要优化合作社融资制度。如从立法上

允许合作社发行优先股、无表决权普通股和债券，允许社员内部开展信用合作，以及允许合作社在外

部与其他合作社联合成立合作社银行给成员社提供贷款服务等，并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以确保合作社

在有效融入资本的同时不会出现资本不规范行为。 

 

注释： 

 

① 参见农业农村部官网：《农业经营体系不断完善》，2024 年 12 月 25 日发布，http://www.moa.gov.cn/ztzl/2024fzcj/202412/ 

t20241225_6468532.htm。 

② 2014 年农业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联合发布的《关于引导和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的意见》亦明确指出“一些合

作社有名无实、流于形式”。 

③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 19 条规定社员要“能够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的服务”，第 4 条规定合作社“实行民主管理”

“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第 22 条规定合作社“实行一人一票制”，第 44 条规定

合作社“可分配盈余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的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六十”等。 

④ 此处所列举的多种合作社在国外均有实践，关于此方面的集中介绍，参见张德峰译注：《美国合作社法》，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译序第 1～3、31～37 页；张德峰：《北欧合作社运动及其对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启示》，《学术界》2021 年第 9

期。此外，关于养老合作社、娱乐和旅游合作社可参见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团结合作社案例，See Antonella Noya, The 

Changing Boundaries of Social Enterprises, OECD, 2009, pp 253-256。 

⑤ 如我国《民法典》第 76 条规定营利法人是“以取得利润并分配给股东等出资人为目的成立的法人”。 

⑥ 如我国《民法典》第 87 条规定非营利法人是“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不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

配所取得利润的法人”。 

⑦ 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成立之时，28 名成员每人出资 1 英镑；1995 年国际合作社联盟《关于合作社界定的声明》中的第

三项合作社原则即社员经济参与原则要求“社员对他们的合作社公平地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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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例如：《芬兰合作社法》(2001)第 8 章第 2 条第 1 项，《瑞士债法典》第 859 条第 2 款，《独联体成员国示范民法典》第

134 条第 4 款，《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 109 条第 4 款第 1 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合作社法》第 7 条第 4 项和第 23

条第 1 款第 2 项以及第 42 条第 1 款，《加拿大合作社法》第 7 条第 1 款，《日本农业协同组合法》第 52 条第 2 款等。参

见张德峰：《合作社社员权论》，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92 页。 

⑨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 44 条规定“可分配盈余”中(不低于 60%)的年度盈余“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

还”。 

⑩ 如美国《纽约州合作社公司法》第 81 节将“惠顾”定义为“工人合作社成员所提供的工作量”，《加利福尼亚州合作社

法人法》第 1 章第 2 条第 12243 节规定工人合作社的“惠顾(量)”可以通过工人社员所提供的工作来衡量，包括但不限

于赚得的工资、工作小时数、所创造的工作数量或这些指标的组合。参见张德峰译注：《美国合作社法》，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81 页、译序第 34 页。 

  参见 The Statute For A European Co-operative Society (SC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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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unction of the cooperative capit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ing capital function with patronage function 

 

ZHANG Defeng 

 

(School of Law,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a cooperative is to carry specific activities with its members and ultimately meet 

their needs, which is called mutual purpose. The mutual purpose of a cooperative determines that patronage 

has the function of determining membership qualifications, while capital does not have the function of 

determining membership qualifications. The mutual purpose of a cooperative also determines that patronage 

has the function of allocating cooperative ownership, while capital does not have the function of allocating 

cooperative ownership. In addition, the legislation of the cooperative usually allows cooperative capital 

variable, so the credit evaluation function of cooperative capital is very weak. The only basic function of 

cooperative capital is to serve as a production factor for the cooperative, that is, to act as an economic mean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mutual purpose in the cooperative. The common phenomena of “irregularities related 

to capital” such as “pure-investor members,” “capital control,” “one share, one vote,” and “dividend 

distribution based on shares” in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farmer cooperatives in China are actually 

manifestations of the abnormal function of cooperative capital.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regulate 

the behaviors of the “irregularities related to capital” through legislation. And specific measures include 

strengthening legal constraints on such behaviors as “irregularities related to capital”, and optimizing the 

legal system for cooperative fin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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